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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条例（2002年3月28日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继承和

发扬中医学，促进中医事业的发展，发挥中医在保障人民健

康中的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中医，是指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

医和回族医药。 第三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依据中医理论、

技术、方法开展的医疗、预防、保健、康复以及教育、科研

及对外交流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中医是卫生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中医事业应当继承和发扬中医学的特色

和优势，加强中医理论研究，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

中医学术水平和应用水平的提高。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对中医工作的领导，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将发展中

医事业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采取相应措施，为发展

中医事业提供条件和保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中医工作。自治区、设区的市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内应当设置中医管理机构。县（市、市

辖区）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配备中医专职管理人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财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教

育、科技、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发

展中医工作。 第二章 保障措施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将中医医疗机构建设纳入区域卫生规划和城市建设总体规

划。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建立和完善社

会医疗保障制度时，应当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医疗机构列为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定点医疗单位。定点医疗单位的治疗

性中药制剂，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在社区

卫生服务中，应当发挥中医的作用，为社区群众提供中医医

疗、预防、保健、康复服务。 第九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物价行

政部门制定合理的中医诊疗价格标准，充分体现中医劳务价

值。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做好挖掘、

整理、研究、利用中医文献和民间验方、秘方工作，加强疑

难病医案的收集和研究，提高和推广确有独特疗效的中医诊

疗技术，并在资金、人员等方面予以保证。 第十一条 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中药材资

源，鼓励研究、开发具有资源优势的特色中药产品，培育、

发展中药产业。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中医专项

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增加中医事业费的投入，保证中医事业

费的适度增长。鼓励国（境）内外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

组织和个人以各种形式支持、资助中医事业发展。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当加强中医经费的

管理。中医事业费和中医专项经费实行专款专用，不得挪用

、克扣、截留。 第十四条 对下列项目的考评或者鉴定的组织

，成员中应当以中医专家为主： （一） 中医科研课题的立项

、鉴定（评审）和成果评奖； （二） 中医专业技术职称的资

格考评； （三） 中医医疗、教育和科研机构的评审； （四）

中医医疗事故的鉴定； （五） 其他与中医相关项目的考评或

者鉴定。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政部门予以表彰、奖励： （一） 贯彻

执行中医法律、法规和政策，对促进中医事业发展有重大贡

献的； （二） 在开展中医医疗、教育、科研、行政管理，促



进中西医结合、研制开发中药以及对外交流等方面成绩显著

的； （三） 挖掘、整理有重大价值的中医文献或者捐献有独

特疗效的处方、诊疗技术的； （四） 名老中医专家带徒授业

取得突出成绩的； （五） 资助中医事业发展贡献突出的； （

六） 在发展中医事业中有其他突出贡献的。 第三章 医疗机构

和中医人员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扶

持和发展中医医院及综合医院的中医科（室），鼓励建设具

有特色的中医专科医疗机构。鼓励社会力量按国家有关规定

兴办营利性中医医疗保健机构，推进中医非基本医疗保健的

市场化、产业化进程。鼓励中医医疗机构开展特需服务，适

应多层次的中医医疗保健需求。 第十七条 开办中医医疗机构

，应当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向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办理审批和执业登记手续。未经批准，不

得撤销、合并中医医疗机构或者改变中医医疗机构的名称、

性质和服务范围。 第十八条 中医医疗机构的业务用房、医疗

仪器和专业技术人员配备，应当达到国家或者自治区规定的

标准。中医医疗机构应当加强特色专科建设，发挥中医诊疗

技术的优势，提高综合医疗服务能力。 第十九条 从事中医医

疗、预防、保健的专业医务人员，应当取得执业医师或者执

业助理医师资格，经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注册后，方可从事中医执业活动。 第二十条 中医人员应当

遵守职业道德，执行有关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提高服

务质量。转贴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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